	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員工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表

	申 請 人
	
	出 生 日 期
	  年    月    日

	服務單位
	
	職       稱
	

	健康檢查日期
	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檢查醫療機構
	

	檢查費用
	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
	證  明  文  件
	收據正本   紙

	補助費用
	仟   佰   拾   元（業務單位填寫，申請人勿填）

	前次接受
健康檢查
補助費紀錄
	項    目（請勾選）
	檢查日期
	審 查 結 果

	
	
	健康檢查
	   年月日
	

	
	
	未曾請領健康檢查補助費
	

	
桃園市立大溪國民中學健康檢查補助費新台幣 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領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[bookmark: _GoBack]

	單位主管

	人事單位

	會計單位
	校長

	
	
	
	

	附

註
	1.依據桃園市政府110年12月14日府人給字第1100291894號函辦理，檢查對象：本校編制內40歲以上未滿50歲之教職員工(含工友) ，檢查次數：以每二年一次為限。補助額度：每次補助該次健康檢查費最高以4500元為限，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人員得以公假登記(課務自理)，並以一天為限。
2.為加強50歲以上公教人員健康檢查密度，鼓勵同仁重視自主健康管理，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年滿50歲以上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自111年1月1日起，調整為每人每年新臺幣(以下同)3,500元，或每人每2年7,000元。
3.新增於現職機關(構)、學校連續服務滿1年之聘僱人員(含職務代理人)為補助對象。
4.歲數係指前一年度12月31日止滿歲者。




